	[bookmark: RANGE!A1:B8]嘉義市政府補助民眾設置防水閘門(板)申請表(附件一)

	申請地點：
	嘉義市　區　　里　　路　　段　　巷　　弄　　號

	設置種類：
	□地下室車道出入口為單車道
□地下室車道出入口為雙車道以上
□一樓出入口寬度 一公尺 以下
□一樓出入口寬度逾 一公尺 、 二公尺 以下 
□一樓出入口寬度逾 二公尺 、 三公尺 以下
□一樓出入口寬度逾 三公尺 、 四公尺 以下
□一樓出入口寬度逾 四公尺 、 五公尺 以下 
□一樓出入口寬度逾 五公尺 

	預估工程款
	總工程費　　　元整；
民眾負擔額度　　元整；補助金額　　　　元整
檢附估價單1張

	申請日期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申請人
	□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　　　　  連絡電話
□未登記有案之社區代表人　　  連絡電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□申請人　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

	初審結果
	檢附標的物所有權人同意文件或證明
□是　□否　
承辦：　　　   　 科長：　　　　　

	1.申請表經審核後，正本存檔，影本交申請人收執。
2.合法房屋係指下列建築改良物： 
(1)都巿計畫發布實施前之建築改良物。 
(2)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改良物。 
(3)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已領有建造執照之
   建築改良物。 
(4)持有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之建築改良物。
4.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需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，未登記有案之社區代表人需附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全數同意。
5.防水閘門(板)之施工品質、功能由申請人自行負責；防水閘門(板)之 後續管理維護由申請人自行辦理。
6.申請人於完工查驗應檢附收據、施工前、後照片等相關資料。



